谈 判 须 知

一、资质条件：本次谈判要求申请人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者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水上水下工程基础设施安装、水上水下浇注混凝土等。
二、本项目不组织现场踏勘，请有意向的单位自行到现场查勘测量。

三、本工程第一轮报价为响应函内的报价，最终报价按百分比在第一轮报价的基础上进行下浮。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最终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四、谈判响应文件(一正二副)包括以下资料，并按照顺序整理成册：

1、谈判响应函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4、项目负责人简历表

5、谈判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

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有效的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有效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有效的供应商资质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6、报价表

以上所有谈判响应文件均需密封，在封口处加盖公司公章及法人印章，若缺少以上任意一项资料，视为废标。
五、本次竞争性谈判供应商不需缴纳保证金。

六、本项目费用支付按下列原则执行：项目施工完成并通过验收后，支付总费用的95%，剩余5%作为质保金，质保期(质保期为1年)结束后，一次性向供应商支付。

七、工期：30日历天，自签定施工合同之日算起。

八、其他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